
東海大學新聘專/兼任教師送人事室資料清單 114.7.17 

【說明】 

1. 紙本資料請依順序彙整，勿重複檢附，以下各項資料只需ㄧ份。 

2. 專任教師退休或離職，擬聘為兼任者，僅須附上擬聘表、人事資料表。 

3.學院若無特別規定，系教評會通過後，請系所學程先依以下順序整合為 PDF 檔 mail 至
emilyh@thu.edu.tw，黃曼睿分機 28305。送人事室資料清單僅供各單位自我檢核用，毋

須附上。如有問題請先詢問。 

4. 以下紙本資料請各學院協助檢查是否有缺漏。 

順序 文件名稱 備註 
確認(V) 

系、所、學程 
中心、室 院 

1. 擬聘表 密集授課者請註明日期   

2. 教師延攬規劃會議公文 專任教師須附   

3 徵才資訊 
專任教師須附 

請標註公告至少一個月的起訖日期 
  

4. 
教師應徵清冊(包含姓名、年

齡、學歷、專長、經歷並加註應

徵人數、面試人數) 
專任教師須附   

5. 新進教師綜合資料簡表 專任教師須附   

6. 人事資料表 

個資告知聲明書不用印出 

*以下環節，務請留意 

1.必填教師專長領域 

2.ID、出生年月日(寫民國)不要填錯 

3.有著作請務必填寫 

4.填表人簽名別忘 

  

7.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 

歷年成績單影本 

1.持國外學歷，須經駐外單位驗證章

後至教育部/國際及兩岸司/外國大

學校院參考名冊專區列印查詢學校

頁面並用螢光筆標示。 

2.非教育部公告得以查驗代替查證之

國外學位或文憑，請依【大學辦理

國外學歷採認辦法】第5條第2項備

妥文件函請我國駐外館處協助查

證。 

3.聘兼任教師若無法取得駐外單位驗

證章 ，請在影本上加註 ：(1) 「正本

與影本相符」 、(2)系主任簽名 、(3)

  



順序 文件名稱 備註 
確認(V) 

系、所、學程 
中心、室 院 

蓋系戳章。但，若須申請教育部證

書時，則須第1點所示資料。 

4.持有部頒教師證書，仍須檢附最高

學歷影本；持國外學歷，仍需駐外

單位驗證章。 

8. 

修業起迄期間入出國紀錄正本 

(外國人附學校行事曆) 

國外學歷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

形一覽表（正本，須簽名） 

持國外學歷且擬聘為專任教師者，請

依據入出境紀錄確實計算是否符合

國外學歷採認資格。 

1.持碩士學位者，累計修業時間至少

須滿八個月。 

2.持博士學位者，累計修業時間至少

須滿十六個月。 

  

9. 教育部證書影本 無則免   

10. 
以博士擬聘助理教授論文審查

表影本(審查人姓名須隱匿，毋

須附論文、著作) 

專任助理教授須附，由系送外審 ，有

部頒證書則免論文審查 。(新聘專任講

師、副教授、教授亦同) 
  

11. 經歷證明影本 專業技術人員須附   

12. 
專業技術人員審查表(影本 ，審

查人姓名須隱匿) 
專業技術人員須附   

13. 
有效期限之護照影本、居留證

影本 

1.聘任外國人須附 

2.無居留證者免附 
  

14. 系、院教評會議紀錄影本 
同類聘任案後附ㄧ份會議紀錄 ，以利

委員審查。 
  

 

 

國外學歷-教育部公告得以查驗代替查證之國外學位或文憑 

國名 博士 
(助理教授) 

碩士 
(講師) 

國名 博士 
(助理教授) 

碩士 
(講師) 

1.美國 Doctor Master 8.西班牙 Doctor Licenciatura 

2.英國 Doctor Master 9.加拿大 Doctor Master 

3.法國 Doctorat Maitrise 10.比利時 Docteur Master 

4.德國 Doktors Master/ 
Diplomgrad/Diplom 
Magistergrad/ 
Magister 

11.日本 博士 修士 

5.奧地利 Postgraduate Master/Magister/ 12.瑞士 Doctorat/  



Doctor Magistra/ 
Diplom-Ingenieur 

Doktorat 

6.澳洲 Doctor Master 13.韓國 博士 碩士 

7.紐西蘭 Doctor Master    

1. 德國專科學院頒授之Diplom文憑不採認具碩士學位。 

2. 參考名冊：指教育部收錄經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之大專校院、並就該等大

校院之名址予以編列成冊。 

查詢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aspx?n=E8380E03A0E16960&sms=D2E10027BB4EC1
83 

3.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第 1 條

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EN

修正日期： 民國 103 年 08 月 05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教育部 ＞ 高等教育目

列印時間：113/08/27 16:47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大學辦理持國外學歷入學學生之學歷採認事宜，應依本辦法規定為之。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採認：指受理學校就申請人所檢附之國外學歷文件所為與國內同級

同類學校相當學歷之認定。

二、參考名冊：指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就外國大專校院，收錄其名

稱、地址所彙集而成並經公告之名冊。

三、驗證：指申請人持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成績證明等證件，向我國駐

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

外館處）申請證明文件為真。

四、查證：指學校查明證實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

業評鑑團體對學校認可情形與其入學資格、修業期限及修習課程等

事項。

國外學歷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始得採認：

一、畢（肄）業學校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為

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

二、修業期限、修習課程，應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申請人申請國外學歷採認，應自行檢具下列文件，送各校辦理：1

一、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

二、包括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一

份。但申請人係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

三、其他學校規定之相關文件。

前項第一款文件，受理學校得逕向申請人國外畢業學校查證、函請我國

駐外館處協助查證，或請申請人辦理驗證。

2

第六條第八項及第九項之申請人，得以經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

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出具之證明文件代替第一項第二款資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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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第四條第二款所稱修業期限，指申請人停留於當地學校之修業時間，其

規定如下：

1

一、持高級中等學校學歷者，累計修業時間應符合當地國學制之規定。

二、持學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三、持碩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八個月。

四、持博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六個月。

五、碩士、博士學位同時於同校系（所）修習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

滿二十四個月。

六、以專科學校畢業學歷或具專科學校畢業同等學力進修學士學位者，

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六個月。

前項修業期限，各校應對照國內外學制情形，以申請人所持國外學歷當

地國學制、修業期間學校行事曆及入出國紀錄等綜合判斷，其所停留期

間非屬學校正規學制及行事曆所示修課時間者，不予採計。

2

修讀學士學位表現優異者，其修業期限，得由各校衡酌各該國外大學學

制規定及實際情況，予以酌減。

3

符合特殊教育法所稱身心障礙者，其修業期限，得由各校衡酌各該國外

大學學制、身心障礙程度及其他實際情況，予以酌減。

4

經由國際學術合作模式，同時在國內外大學修讀同級學位者，不得全程

於國內大學修業；其修業期限，得累計其停留於各當地大學之修業時

間，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5

一、持學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二、持碩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二個月。

三、持博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二十四個月。

前項申請人於國內外大學修習之學分數，累計應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

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6

申請人修業時間達第一項或第五項所定修業期限三分之二以上，其修業

期限得由學校就申請人所持國外學歷當地國學制、修業期間學校行事

曆、入出國紀錄及國內同級同類學校學制等綜合判斷是否符合大學入學

同等學力後予以採認。

7

申請人入學所持國外學歷依國外學校規定須跨國（不包括我國）修習

者，由申請人出具國外學校證明文件並經學校查證認定後，其跨國之修

業期限得併計為第一項所定之當地修業期限，且該跨國修習學校應符合

第四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

定。

8

申請人持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設立經本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學歷

入學者，其停留國內大學之修業期限得併計為第一項及第五項所定之修

業期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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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0 條

第四條第二款所定修習課程，如以遠距教學方式修習，取得國外學校學

歷者，應在符合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之學校修習科目學分，或經由國際學

術合作在國內大學修習學分，其學分數並符合國內遠距教學之規定。

各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除藝術類文憑，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查證後採

認外，應依下列程序為之：

1

一、國外高級中等學校學歷或已列入參考名冊之國外學校學歷，由各校

依本辦法規定採認。

二、未列入參考名冊之國外學校學歷，各校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查證後

採認。

前項採認如有疑義時，學校應組成學歷採認審議小組進行採認；該小組

之組織及運作規定，由學校定之。

2

經前項學校審議小組審議後仍無法逕行採認者，學校得敘明疑義，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送本部協助。

3

各校辦理國外學歷查證，應由申請人出具授權查證之同意書及相關文

件。

1

各校向申請人國外畢業學校查證，或函請駐外館處協助查證申請人所持

國外學歷之項目如下：

2

一、入學資格。

二、修業期限。

三、修習課程。

四、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對學校認可

情形。

五、其他必要查證事項。

國外學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採認：

一、經函授方式取得。

二、各類研習班所取得之修課證書（明）。

三、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未獲得博士學位，申請採認相當於碩士學

位資格。

四、未經註冊入學及修業，僅以論文著作取得博士學位。

五、名（榮）譽學位。

六、非使用中文之國家或地區，以中文授課所頒授之學歷。但不包括高

級中等學校學歷。

七、未經本部核定，在我國所設分校、分部及學位專班，或以國外學校

名義委託機構在國內招生授課取得之學歷。

八、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學歷不符第七條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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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第 12 條

第 13 條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申請人所提供之各項證件，有偽造、變造、冒用等不實情事，經調查屬

實者，應予撤銷其學歷之採認。獲錄取者，撤銷其入學許可；已註冊入

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發現

者，撤銷畢業資格，並請申請人繳還及註銷學位證書；涉及刑事責任

者，移送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國內各用人或考試機構採認國外學歷者，得由各該主管機關參照本辦法

規定辦理。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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